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教師排課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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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定
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定
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定
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定
1.開設課程以符合教師之學術專長為原則。課程之安排以專任為主、兼任為輔。
2.中文系專業課程：

  (1)必修課：每位老師以一門課為原則。

  (2)選修課：每位老師每學期以一門為原則，如因教師該學期無必修課程，得開二門選修課，若有課程規劃上之開課需求，得在開課比不超過150%之限制下，由主任商請老師增開選修課程。

3.中文系碩士班選修課程：

  (1)開課以兩年為一輪。

  (2)教授四門，副教授兩門，助理教授一門。

4.中文系進學班開設必選修課程比照日間班，原則上由日間大學部相關開課教師授課。
5.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選修課程：
  (1) 開課以兩年為一輪。
  (2) 每位教師每學期以一門為限。
6.105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本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，日夜間合計不超過20鐘點。
7.兼任教師得應系上需求，於相關學制開授專業課程，但以每學期一門為限。經課程委員會審查，其專長符合開課資格後開設。
8.本排課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